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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

113 年度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品教育訓練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 1 月 4 日府人任字第 1120320724 號簽奉核定 

一、 依據 

「嘉義縣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推動 113 年度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品

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 實施目的 

為培養嘉義縣政府人事處（下稱本府人事處）暨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參與

人事行政研究發展，以促進人事行政業務之革新並對當前人事行政問題，提

出具體可行建議之能力，而強化人事行政業務專業度及提升工作知能，特訂

定本訓練計畫。 

三、 實施對象 

    本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113 年度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品之研究員。 

四、 實施方式 

本府人事處安排具備相關專長之教授等擔任研究講座，辦理兩梯次課程，

課程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 第 1梯次(113 年 1 月)主要係指導學員撰寫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品

之技巧（架構如：前言、問題分析、具體建議及做法、可行性評估

及結語等）及針對各撰寫作品之主題大綱進行研討。  

（二） 課程結束後，請學員針對研討後之主題大綱進行撰寫，本府人事處

將彙集學員作品，由授課講師於第二次授課前進行審閱。 

（三） 第 2梯次(113 年 4 月)由講師針對學員撰寫之精進人事業務建議作

品進行研討，指導學員修改、潤飾作品。 

五、 經費：由本府人事處 113 年人事業務－員工福利－業務費項下支應。 

六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簽奉核准後得隨時補充規定之。 

 

 

 

 


